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 关于印刷服务的框架协议合同 

合同编号： 12N72976587620264002 
采购单位（甲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住 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洲路18号 

供 应 商（乙方）： 广西瑞丰印务有限公司 

住 所： 南宁市兴宁区望州路北四里2号 

签订合同地点： 南宁 

签订合同时间：  

合同使用说明：本合同文本为框架协议采购第二阶段采购人与入围供应商签订具体合同时使用。

采购合同文本
合同编号：

采购单位（甲方）采 购 计 划 号：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广西政采[2026
]13666号-002 印刷服务 1 6972.00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授权支付

2 广西政采[2026
]13666号-001 印刷服务 0 7875.00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授权支付

 

供 应 商（乙方）

签 订 地 点 签 订 时 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并严格遵循自治区本级及南宁市本级预算单
位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的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印刷服务框架协议，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一、印刷服务项目、价格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单位 成交单价

1

广西政采
[2026]13666
号-001,广西

政采
[2026]13666

号-002

广西瑞丰印务有
限公司自治区本
级及南宁市本级
预算单位印刷服

务

- - 产地:中国 1 件 0.00

2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元报价，不
能更改报价。

- - - 10 项 84.70

3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00元报价，
不能更改报价。

- - - 1 项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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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0元报价，不
能更改报价。

- - - 4 项 1000.00

合同总价（元） 14847.00

合同总价（大写） 壹万肆仟捌佰肆拾柒元整

 

  增值服务项具体商品明细

序号 增值服务项 增值服务项商品明细

1            增值服务（1）            
 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25年修订版），成品尺寸210*285mm，封面250克铜版纸
过哑膜彩印，内页80克双胶纸，单色印胶装全书102p，印刷和分发到全区14个市。
2100册*单价3.32元=总价6972元 

2            增值服务（2）            
 全国艾滋病检测实验室质量控制指南，成品尺寸210*285mm，封面250克铜版纸过哑膜
彩印，内页80克双胶纸，单色印胶装全书120p（其中页码19为彩色印刷），印刷和分发
到全区14个市。2100册*单价3.75元=总价7875元 

3            增值服务（3）              

合同总价：（大写） 壹万肆仟捌佰肆拾柒元 ，（小写）  14847 元

二、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 对公转账 

三、服务条款

具体内容见印刷服务单。

甲方（章）                

               

               

  年   月    日                

乙方（章）                

               

               

  年    月    日                

通讯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洲路18号                 通讯地址： 南宁市兴宁区望州路北四里2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0771-2518839                 电话： 18077779956                 

开户银行： 建设银行南宁市汇春路支行                 开户银行： 南宁市工行望州东支行                 

账号： 45001604568050700256                 账号： 2102113309300022554                 

邮政编码： 530012                 邮政编码： 530023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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